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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花蓮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獎勵本縣清寒家庭子弟努力向學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 

二、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得申請核發「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」（以下簡稱獎學金）： 

（一）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。 

（二）未享有公費待遇或未請領政府機關核發之獎學金。 

（三）持有低收入戶證明、中低收入戶證明或提供相關證明。 

（四）無懲處紀錄且在校成績符合下列標準： 

1、 學業成績（或一般學科）平均八十分（甲等）以上。 

 2、 操行成績（或綜合表現）八十分（甲等）以上。但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入學之國

中小及九十七學年度起入學之高中職學生，不在此限。 

 

三、本府設花蓮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委員會），執行獎學金申請 

    之審查作業。委員會置主任委員，由教育處處長兼任；副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教育處 

    副處長兼任；委員五人，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士分別聘任之： 

（一）教育處科長及督學各一人。 

（二）校長、教師及家長代表各一人。 

  

四、委員會每學年召開審查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委員均為無給職。 

   但外聘委員，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。 

  

五、獎學金所需經費由本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，除委員會因申請人數或預算額度另行調 

    整外，依下列名額及標準核發： 

（一）國民小學：二百名，每名新臺幣（下同）一千元。 

（二）國民中學：五十名，每名二千元。 

（三）高中職(含五專一年級至三年級)：五十名，每名三千元。 

（四）大學校院（含二專與五專四年級至五年級）：五十名，每名五千元。   

    前項各款規定，於空中大學、研究系所、在職進修、教育推廣學分班、補校及夜

間部學生不適用之。 

  大學校院及高中職部分之資格審查合格人數超過上列錄取名額時，依學業成績

之高低順序錄取，若學業成績相同，再依操行成績之高低順序錄取。 

  國民中小學核配方式以各校總學生數佔全縣學生數之比例核配，比例未及 1 名

者以 1 名核配。 

 



 

 六、申請獎學金應檢附下列證件，並於每學年三月一日起至四月十五日，向就讀學校提 

     出： 

（一）申請書（如附件一）。 

（二）全戶戶口名簿影本。 

（三）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經稅捐機關開立之前一年度家戶所得財產清單證明書及  

      其他相關證明。 

（四）前款規定之其他相關證明，若為清寒或導師證明，應另檢附經稅捐機關開立之前 

      一年度家戶所得財產清單證明書。  

（五）學生證影本及前學年成績證明單(國小及高中職、大學校院 1 年級學生、國中 7 年 

      級學生得繳送上學期成績證明單)。 

  

七、各學校受理申請後，除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初審作業外，並應造具初審合格學生名 

    冊一份（如附件二）連同申請表件，函報本府審查核發。但國中小學之獎學金，各 

    學校得依本府核配名額，逕行審查核發。 

  

八、各申請人若未依指定格式填寫、資料遺漏、逾期申請或個別申請，不通知補正，即 

    喪失申請資格。 

  

九、本府及各學校承辦人員對申請資料，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、檔案法及個人資料保護 

    法等相關法令，維護申請人之個人資料，作業執行完竣後並應確實全部銷毀，不得 

    有外洩或不當存放等情事。 

 

 

 

 


